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gz.gov.cn/hdjlpt/yjzj/answer/27656)

附錄

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

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意见的通知

为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

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牵头起草《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

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公众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措施》）。根据有关规

定，现就《若干措施》公开征求社会公众及各有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企业家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 34

号）、《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 2021〕 2 号）等有关规定，对《若干措施》

是否存在违反市场准入与退出标准、违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标准、违反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

准、违反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的情形一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需写明自己的单位、职务职称、联系地址及电话等，并

签署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需写明联系人及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6 日起至 5 月 7 日，请按以下途径反馈：

一、信函邮寄：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广百商务楼 24 楼广州市商务局贸管处，邮

编： 510030；

二、电子邮件： liyongheng1979@gz.gov.cn。

三、网站：广州市商务局网站（ http://sw.gz.gov.cn/） —“互动交流 ”—“意见征集 ”栏

目。

特此通知。

附件 1 《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公众征求

意见稿）

附件 2 关于《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起

草说明

附件 3 公平竞争审查表（加工贸易数字化措施）

广州市商务局 

2023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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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公众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 2021〕 

2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 2021〕 24 号）、《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粤府〔 2021〕 3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 2021〕 45 号）、《广州市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穗府规〔 2021〕 8 号），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

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一、推进制造数字化转型

（一）工序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基于视觉、 NLP（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OCR

（光学字符识别）、结构化数据、音频等技术，对生产环节工序进行人工智能、数字化改造，优

化生产工序，提升生产效能。（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设备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对生产车间、生产线、机器人、自动导引运输车、

数控机床、立体库、检测设备、各类传感器等进行数字化提取，提升产能效率与产品合格率。

（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三）接口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搭建物联网平台，将 Web Service 接口（可编

程应用程序接口）、 PLC 接口（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接口）、串口通信接口、 Socket 通信接口（应

用程序通讯接口）等接口接入，实现生产数据的信息可视化。（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

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四）应用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建模、物料管理、产品追溯、质量管理、

包装发运管理、仓储管理、供应商门户、移动查询、车间人员管理、设备维护、生产过程控制

与数据采集、高级计划排程等方面，基于数据进行管理，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反向对

产品质量、人员管理等进行优化。鼓励企业采用 AR（增强现实）标准化作业平台以及远程协

作能力实现流程数字化、降本增效。（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

局，各区政府配合）

（五）分析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基于生产、管理等各环节的数据，进行统计报

表分析、邮件系统升级、预警管理、可视化看板等作业，完善企业管理运营的完整性。（市商务

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六）柔性化生产。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运用云计算、物联网、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等技术强化设备之间的联网，对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化的订单需求快速调整生产线制作流程

和工艺，加快提升企业的柔性换产、一键插单、智能排产、快速生产的柔性制造能力。（市商务

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推进研发数字化转型

（七）流程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规范研发流程、协同研发数据，实现产品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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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化和标准化，通过数字化工具支撑，完成产品研发全生命周期中所有质量资源的数字化。

（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八）模型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数字孪生、 XR（扩展现实）等数字化模型

技术，对新研发产品的需求定义、功能分解、物理设计、工艺设计、产品试制、产品验收等全

过程实现数字化表达。（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责）

（九）知识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将研发过程所有活动需要的所有类别的知识进行

梳理，形成数字化形态的智能知识插件，通过智能匹配的方式融入到与之高度匹配的研发活动

中，使研发活动完成过程由数字化、自动化的知识所支撑。（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

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在线研发。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建设研发协作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需求、设计、开

发、测试、交付、运营等研发全生命周期的在线化管理、人员协同、跨区域协作、快速响应。

（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三、推进营销数字化转型

（十一）搜索引擎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 Google、 Bing、 Yandex、百度等国内国

际大型搜索引擎平台，将营销信息呈现给不同的目标人群，实现推广品牌、获取客户、建立联

系、达成交易。（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二）社媒营销。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利用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LinkedIn、 TikTok

等社交媒体发布和分享企业所生产产品内容，快速锁定参与品牌、产品、营销事件讨论的用户，

吸引潜在客户。（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三）社群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线上论坛、微博、微信、 QQ 群、贴吧等社

群营销平台，打造多层次的用户社群，增加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黏性，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市

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四）私域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小红书、抖音、公众号、视频号等新社交媒

体建立私域流量池，开展内容营销、服务营销、 H5（第 5 代互联网超文本标记语言）营销等私

域营销，提升营销推广转化率，降低营销推广费用。（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

配合）

（十五）虚拟现实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通过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MR

（混合现实）、 XR（扩展现实）、数字孪生等虚拟现实技术打造云工厂、云展示、云直播、云洽

谈，实现境外客户可在线参观工厂、展厅沉浸式体验、观看产品直播以及洽谈签约。（市商务

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六）大数据营销。数据交易企业在符合中国数据安全法规及国际数据法规的前提下

整合境内外的海关数据、贸易统计数据、展会数据、互联网平台公开的买家与卖家数据等大数

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搜索、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形成数据终端。支持加工贸易企业

购买数据交易企业提供的外贸数据营销产品。（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各区政府，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四、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

（十七）供应链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构建实时、智能和互联互通的数字化供应链，

加强全渠道、全领域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实现从订单到交付全流程的按需、精准服务，提升

用户全生命周期响应能力。（市商务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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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通关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单证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

据等科技手段，快捷获取国内外公布的贸易政策及参数信息，智能高效识别、读取通关数据、

票据数据等，降低企业贸易成本与合规风险，提高与境外客户履约率。（市商务局牵头，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港务局，各区政府，广州市税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九）数字支付。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生物识别、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

术手段，建立与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相适应的跨境支付、刷脸支付、数字货币等支付连接系

统。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国内结算、跨境结算。（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牵头，

市科技局、商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数字客服。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人工智能、 NLP（自然语言处理）、 ASR（语

音识别）、 3D 美术、 2D 虚拟人克隆与生成、 3D 虚拟人高逼真渲染与重建、虚拟人多模态驱动

等虚拟 “数字人 ”技术，建立数字客服，给客户带来更高效、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服务体验。

（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一）远程维护数字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 AR（增

强现实）技术，建设远程售后维护云平台，实现远程故障警告、维修过程管理、远程实时数据、

结合 AR 技术的远程视频互动、专家远程诊断、专家知识库、设备巡检管理和备品备件管理等

功能，远程协助客户解决问题，提升服务质量。（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区政府配合）

五、保障措施

（二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的统筹协调力度，鼓励各区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形成市区联动、政策合力。（市

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三）强化金融支撑。鼓励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加工贸易企业实施数字

化转型升级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创新数字化转型金融产品，为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

型提供融资服务。（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市商务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四）打造赋能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态企业等加强

合作，建设集数字演示、人才创培、运营服务的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帮助企业实现

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良性发展。（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五）加大政策支持。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方面加大数

字化转型投入，对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支出给予资金扶持。（市商务局牵头，市财政局，

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六）加强宣传引导。利用各类媒体营造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经验模式总结和宣传推广，通过以点带面、分类

指导、示范带动等方式，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有关支持、补助和奖励等应按照规定程序纳入

各相关部门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方案、申报指南等文件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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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 2021〕 

29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 2021〕 24 号）、《广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粤府〔 2021〕 3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 2021〕 45 号）、《广州市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穗府规〔 2021〕 8 号），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

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起草了《广州

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

二、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共分 5 部分、 26 条。

第一部分，推进制造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制造工序、设备端、接口端、应

用端、分析端、柔性化生产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二部分，推进研发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研发流程、研发模型、研发知识、

在线研发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三部分，推进营销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搜索引擎营销、社媒营销、社群

营销、私域营销、虚拟现实营销、大数据营销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四部分，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供应链、通关、数字支付、数字

客服、远程维护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五部分，保障措施，明确各相关部门在金融支撑、政策支持、宣传引导等方面的工作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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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平竞争审查表

年 月 日

政策措施名

称

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

涉及行业领

域
加工贸易行业

性质
行政法规草案 地方性法规草案 规章

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措施 ✓

起草 名 称 广州市商务局

部门 联系人 李永恒 电话 88902889

审查 名 称

部门 联系人 电话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情

况

具体情况（时间、对象、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

（可附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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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及第三

方评估情况

（可选）

（可附相关报告）

审查

结论
（可附相关报告）

是 否

适用例外规

定

选择

“是”

时详细

说明理

由

其他需要说

明的情况

审查部门

意见

法规处

复核意见

业务分管领

导意见
签字：

主要领导

意见
签字：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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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命名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gz.gov.cn/hdjlpt/yjzj/answer/27656
	http://sw.gz.gov.cn/hdjlpt/yjzj/answer/27656

	附錄
	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意见的通知
	为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牵头起草《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公众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措施》）。根据有关规定，现就《若干措施》公开征求社会公众及各有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企业家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 34号）、《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 2021〕 2号）等有关规定，对《若干措施》是否存在违反市场准入与退出标准、违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标准、违反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违反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的情形一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需写明自己的单位、职务职称、联系地址及电话等，并
	签署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需写明联系人及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3年 4月 6日起至 5月 7日，请按以下途径反馈：一、信函邮寄：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号广百商务楼 24楼广州市商务局贸管处，邮
	编： 510030；二、电子邮件： liyongheng1979@gz.gov.cn。三、网站：广州市商务局网站（ “互动交流 ”—“意见征集 ”栏
	http://sw.gz.gov.cn/） —

	目。特此通知。
	附件 1《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公众征求意见稿）附件 2关于《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附件 3公平竞争审查表（加工贸易数字化措施）
	广州市商务局 2023年 4月 6日
	广州市商务局 2023年 4月 6日
	附件 1

	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公众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 2021〕 2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 2021〕 24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粤府〔 2021〕 3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 2021〕 45号）、《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穗府规〔 2021〕 8号），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措施。
	一、推进制造数字化转型
	（一）工序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基于视觉、 NLP（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OCR（光学字符识别）、结构化数据、音频等技术，对生产环节工序进行人工智能、数字化改造，优化生产工序，提升生产效能。（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设备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对生产车间、生产线、机器人、自动导引运输车、数控机床、立体库、检测设备、各类传感器等进行数字化提取，提升产能效率与产品合格率。（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三）接口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搭建物联网平台，将 Web Service接口（可编程应用程序接口）、 PLC接口（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接口）、串口通信接口、 Socket通信接口（应用程序通讯接口）等接口接入，实现生产数据的信息可视化。（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四）应用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建模、物料管理、产品追溯、质量管理、包装发运管理、仓储管理、供应商门户、移动查询、车间人员管理、设备维护、生产过程控制与数据采集、高级计划排程等方面，基于数据进行管理，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反向对产品质量、人员管理等进行优化。鼓励企业采用 AR（增强现实）标准化作业平台以及远程协作能力实现流程数字化、降本增效。（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五）分析端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基于生产、管理等各环节的数据，进行统计报表分析、邮件系统升级、预警管理、可视化看板等作业，完善企业管理运营的完整性。（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六）柔性化生产。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运用云计算、物联网、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技术强化设备之间的联网，对小批量、个性化、定制化的订单需求快速调整生产线制作流程和工艺，加快提升企业的柔性换产、一键插单、智能排产、快速生产的柔性制造能力。（市商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推进研发数字化转型
	（七）流程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规范研发流程、协同研发数据，实现产品研发的
	（七）流程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规范研发流程、协同研发数据，实现产品研发的
	流程化和标准化，通过数字化工具支撑，完成产品研发全生命周期中所有质量资源的数字化。（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八）模型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数字孪生、 XR（扩展现实）等数字化模型技术，对新研发产品的需求定义、功能分解、物理设计、工艺设计、产品试制、产品验收等全过程实现数字化表达。（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责）
	（九）知识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将研发过程所有活动需要的所有类别的知识进行梳理，形成数字化形态的智能知识插件，通过智能匹配的方式融入到与之高度匹配的研发活动中，使研发活动完成过程由数字化、自动化的知识所支撑。（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在线研发。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建设研发协作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需求、设计、开发、测试、交付、运营等研发全生命周期的在线化管理、人员协同、跨区域协作、快速响应。（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三、推进营销数字化转型
	（十一）搜索引擎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 Google、 Bing、 Yandex、百度等国内国际大型搜索引擎平台，将营销信息呈现给不同的目标人群，实现推广品牌、获取客户、建立联系、达成交易。（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二）社媒营销。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利用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LinkedIn、 TikTok等社交媒体发布和分享企业所生产产品内容，快速锁定参与品牌、产品、营销事件讨论的用户，吸引潜在客户。（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三）社群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线上论坛、微博、微信、 QQ群、贴吧等社群营销平台，打造多层次的用户社群，增加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黏性，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四）私域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小红书、抖音、公众号、视频号等新社交媒体建立私域流量池，开展内容营销、服务营销、 H5（第 5代互联网超文本标记语言）营销等私域营销，提升营销推广转化率，降低营销推广费用。（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五）虚拟现实营销。支持加工贸易企业通过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MR（混合现实）、 XR（扩展现实）、数字孪生等虚拟现实技术打造云工厂、云展示、云直播、云洽谈，实现境外客户可在线参观工厂、展厅沉浸式体验、观看产品直播以及洽谈签约。（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六）大数据营销。数据交易企业在符合中国数据安全法规及国际数据法规的前提下整合境内外的海关数据、贸易统计数据、展会数据、互联网平台公开的买家与卖家数据等大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数据搜索、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形成数据终端。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购买数据交易企业提供的外贸数据营销产品。（市商务局牵头，市市场监督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区政府，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四、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
	（十七）供应链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构建实时、智能和互联互通的数字化供应链，加强全渠道、全领域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实现从订单到交付全流程的按需、精准服务，提升用户全生命周期响应能力。（市商务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十八）通关数字化。支持加工贸易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单证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快捷获取国内外公布的贸易政策及参数信息，智能高效识别、读取通关数据、票据数据等，降低企业贸易成本与合规风险，提高与境外客户履约率。（市商务局牵头，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港务局，各区政府，广州市税务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配合）
	（十九）数字支付。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生物识别、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与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相适应的跨境支付、刷脸支付、数字货币等支付连接系统。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国内结算、跨境结算。（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牵头，市科技局、商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数字客服。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利用人工智能、 NLP（自然语言处理）、 ASR（语音识别）、 3D美术、 2D虚拟人克隆与生成、 3D虚拟人高逼真渲染与重建、虚拟人多模态驱动等虚拟 “数字人 ”技术，建立数字客服，给客户带来更高效、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督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一）远程维护数字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 AR（增强现实）技术，建设远程售后维护云平台，实现远程故障警告、维修过程管理、远程实时数据、结合 AR技术的远程视频互动、专家远程诊断、专家知识库、设备巡检管理和备品备件管理等功能，远程协助客户解决问题，提升服务质量。（市商务局牵头，市科技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政府配合）
	五、保障措施
	（二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的统筹协调力度，鼓励各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支持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形成市区联动、政策合力。（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三）强化金融支撑。鼓励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加工贸易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创新数字化转型金融产品，为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融资服务。（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市商务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四）打造赋能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态企业等加强合作，建设集数字演示、人才创培、运营服务的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帮助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良性发展。（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五）加大政策支持。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方面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对加工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支出给予资金扶持。（市商务局牵头，市财政局，各区政府配合）
	（二十六）加强宣传引导。利用各类媒体营造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经验模式总结和宣传推广，通过以点带面、分类指导、示范带动等方式，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市商务局牵头，各区政府配合）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有关支持、补助和奖励等应按照规定程序纳入各相关部门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方案、申报指南等文件中执行。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有关支持、补助和奖励等应按照规定程序纳入各相关部门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方案、申报指南等文件中执行。
	附件 2

	关于《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 2021〕 2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 2021〕 24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粤府〔 2021〕 3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 2021〕 45号）、《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穗府规〔 2021〕 8号），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我市加工贸易产业链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局起草了《广州市推进加工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
	二、主要内容《若干措施》共分 5部分、 26条。第一部分，推进制造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制造工序、设备端、接口端、应
	用端、分析端、柔性化生产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第二部分，推进研发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研发流程、研发模型、研发知识、在线研发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第三部分，推进营销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搜索引擎营销、社媒营销、社群营销、私域营销、虚拟现实营销、大数据营销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第四部分，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在供应链、通关、数字支付、数字客服、远程维护等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第五部分，保障措施，明确各相关部门在金融支撑、政策支持、宣传引导等方面的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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